
拱墅区清正源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试点配售受理公告

拱墅区本期清正源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二期试点配售受理工作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源情况

本次供应的房源为拱墅区清正源府项目，推出房源套数200套，项目受理须知、基本情况及本期房

源清单、一房一价表详见附件。开发建设单位为杭州运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土地性质为出

让。该项目销售基准价为25175元每平方米，购房家庭可自主选择产权份额比例：经杭州市分类认

定的ABCDEF类人才可选择30%—80%（按每5%一档递增），拱墅区区级人才可选择50%—80%

（按每5%一档递增）。政府产权份额代持机构为杭州市安居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实行毛坯交付。开

发建设单位提供装修套餐服务，人才购房家庭可自主选择是否委托开发建设单位进行装修。

二、申请时间及方式

线上购房申请登记时间：2023年5月25日9时至2023年5月27日17时截止；

在以上申请登记时间内已提交资料审核，但因资料不符或缺失等原因未通过资格审核的，允许该部

分申请人在2023年5月29日17时前重新提交资料审核。



线上购房申请登记二维码：

三、申请条件

申请清正源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主申请人须为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ABCDEF类人才或拱墅区区级人才（详见受理须知）；

2.主申请人具有杭州市户籍或持有杭州市范围的《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引进人才居住证》

（港澳台居民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籍人才持有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

3.主申请人为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ABCDEF类人才的，应在杭州市区范围内（上城区、拱墅区、西

湖区、滨江区、余杭区、临平区、萧山区、钱塘区、富阳区、临安区，下同）市属、区属用人单位

工作，主申请人为拱墅区区级人才的，应在拱墅区范围内市属、区属用人单位工作；主申请人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交社保或个人所得税。

4.购房家庭在杭州市区无房。

购房家庭指：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以单身或一对夫妻（含未成年子女）作为一户购房家庭。一户

购房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房产核定范围指：购房家庭(含未成年子女)在市区已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产、购房合同已经网签备

案的房产、承租的公有住房（福利分房）、已签订征收（拆迁）安置协议未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

产，以及批地建房情况等。

四、申请、审核、摇号、选房流程

（一）提出申请

人才购房家庭如实填写《拱墅区清正源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表》(详见附件，请自行下载打

印），经人才所在单位盖章确认后，通过线上登记报名平台提交该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并对所提交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授权审核部门利用共享数据进行核查。

（二）企业初核

开发建设单位对人才购房家庭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核，核对相关信息，核查申请材料的准确性、

完整性等。

（三）资格复核

拱墅区住建局对开发建设单位初审汇总后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并公示。经复核公示后，开发建设单

位在线上登记系统中出具电子回执作为登记凭证。

（四）公证摇号

开发建设单位发布摇号选房公告，委托公证处进行公证摇号，按照人才类别先市级后区级依次确定

顺序号。其中，市级A类人才免摇号，市级BCDEF类人才分类别进行摇号，按照人才类别从高到低

依次确定顺序号；拱墅区区级人才不区分人才类别进行摇号，确定顺序号。

（五）组织选房

开发建设单位委托公证处，组织人才购房家庭按选房顺序号公证选房。

（六）合同签订

人才购房家庭选定房源后，根据选购的产权份额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意向合同，并支付首付款，再

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杭州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买卖合同》，按合同约定向开发建设单位

支付剩余购房款，与代持机构签订《杭州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使用管理协议》。逾期未签

订买卖合同，视作选房后放弃购房。签订合同前，若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户籍、住房、婚姻等情况发

生变化的，应主动向拱墅区住建局如实申报，经系统核查该保障家庭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取消其

保障资格，不得再签订买卖合同。

承租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家庭购买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应当在签订买卖合同前腾退原

承租的房源；享受公租房租赁补贴、高层次人才租赁补贴、新引进应届大学生租房补贴的家庭购买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自签订买卖合同次月起停止发放上述补贴。

五、退出机制

（一）增购及上市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取得不动产权证满5年的，可向代持机构申请一次性增购政府份

额，增购后住房性质转为商品住房, 仍视作享受过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保障。增购政府份额后次年，

可将其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市发改部门会同市财政、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等部门对增购价格进行市场评估，每年公布一次。

（二）回购管理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因故需退出保障的，可向代持机构提出回购其份额的申请，由代持

机构进行回购。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5年的，回购价款为原销售价款加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

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届时市场价格低于上述价格的，以市场价格回购；满5年的，回购价格

参照增购价格执行。

六、购买商品住房摇号政策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购房家庭报名参加新建商品住房购房摇号，可按规定享受商品住房优先摇号

政策，即在购房家庭取得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完全产权前，该套保障住房在购房家庭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时，不计入家庭住房套数。但在商品住房合同网签前，须承诺退出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保

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交付使用前的，应与开发建设单位解除合同退回住房；交付使用后未办

理不动产权证的，应与开发建设单位解除合同，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应申请代持机构回购住房并

签订回购协议。

七、物业服务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物业服务标准按照普通住宅小区的甲级服务标准执行。

拱墅区清正源府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为：物业费标准为2.75元每平方米每

月，公摊能耗费标准为0.5元每平方米每月，车位管理费标准为100元每个每月。



八、车位管理

清正源府项目车位单独租售，具体价格以开发建设单位公布为准。

九、其他政策

（一）不动产登记

人才购房家庭应按规定办理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预告登记证明和

不动产权证上记载不动产权利人，附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购房家庭份额、政府份额、限

制交易年限等内容。

（二）使用责任

人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交付使用后，人才购房家庭应当按照《杭州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人才）使

用管理协议》约定使用房屋，并承担整套住房专有部分和共用部分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以及使用过程

中的全部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额缴纳所购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三）违规责任

人才购房家庭采取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手段违规取得申购资格的，拱墅区住建局应取消其资格，

按照以下规定处理，并禁止其在10年内再次申请本市各类保障性住房：

1.已签订购房合同未交付房源的，由开发建设单位与其解除购房合同；

2.已交付房源的，由拱墅区住建局通知其限期腾退，由开发建设单位与其解除购房合同；逾期未腾

退的，责令其按违规行为发现时政府份额的增购价格增购政府份额（未公布增购价格的，按同地段

商品住房市场评估价执行），并就已购份额按上述价格补缴差价款。

（四）失信惩戒

人才购房家庭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相关失信主体的失信信息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人才购房

家庭被责令增购政府份额的，所购房源需在购房家庭取得原不动产权证满15年后，方可通过买卖、

赠与等方式上市交易。

十、咨询联系(5月25日至5月29日每日9:00-17:00)

开发建设单位：杭州运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后浜街与里扬路交叉口清正源府。

售楼部地址：杭州市拱墅区里扬路68号



销售业务咨询电话：

0571-86951239、0571-86951039；

购房政策咨询电话：

0571-85060561；

人才资格咨询电话：

0571-85068325、0571-85068291。

  

杭州运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2日





本宣传资料所有文字、数据、图片及所标尺寸等仅为本项目建设区域设计效果的表达和示意，仅作为要约邀请，不构成要
约内容，本项目相关内容不排除因政府相关规划、规定及本公司未能控制的原因而发生变化，规划建设范围之外的环境、
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的说明或介绍，仅为广告发布时了解信息，供客户参考，不构成本公司的允诺，一切有关房屋的具
体信息以书面合同及政府最终审批文件为准，资料中涉及的各类设备、材料仅供参考，以实际交付为准。本资料提及的周
边学校招生政策等相关情况，需由买受人在签订合同前自行向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咨询，以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政府部门答
复意见或公开信息为准，本公司对此不作任何承诺，亦不承担任何责任。本资料的发布时间为2023年【5】月【22】日，
本公司保留对本资料修改的权利且不再另行通知，敬请留意最新资料。本项目地名办核准名/备案名为“清正源府”，建设
单位为“杭州运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资料中的部分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其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若原作者要
求停止使用的，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